附件2
意见反馈表

  单位名称（盖章）：

	联系人
	小四，华文仿宋
	联系电话
	小四，华文仿宋

	建议类型
	调整研究内容/考核指标/申报要求/支持方式与强度/其他

	建议内容：小四，华文仿宋，单倍行距

	提出理由及依据：小四，华文仿宋，单倍行距


（备注：请根据建议内容选择对应的建议类型，表格位置不够时，可复印或添加空白页）
